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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扩充、改

编而成的。作者选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制度”这一特殊的侵权损害赔偿救助机

制进行系统研究，并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条例》的局限和不足大胆提出了补充

和完善的建设性意见，其研究的重大的现实意义

是不言而喻的。作者的这一研究属于“小题大

做”，以该保险的标的为切入点，进而对整个强

制责任保险制度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并推而广

之，将强制责任保险作为“现代事故损害赔偿

的客观化和社会化机制”以及“私法的公法化

进程”的典型研究，因此，本选题的研究有着

很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在法

学研究方法上多有创新，在灵活地运用了法律经

济学的“社会成本理论”和“博弈分析方法”、

伦理学的“正义观”和社会学的“功能分析”

等方法的同时，注重与传统的法学方法相结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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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该研究在理论上有了深度和广度，而且对

“交强险”的保险标的———“机动车事故无过错

责任”的性质的分析，更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作者几年来一直从事保险法的教学和研究，

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保险法方面的的学术论文

十多篇，还出版了相关《保险法案例评析》和

《保险中介制度》两本书。本书写作是作者对保

险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对保险法实务研究的新领

域的开拓。

丁邦开

圆园园远年员园月于上海财经大学



摇摇允陨阅韵晕郧悦匀耘允陨粤韵栽韵晕郧杂匀陨郧哉匝陨晕匝哉粤晕在耘砸耘晕匝陨粤晕郧在匀陨月粤韵载陨粤晕在匀陨阅哉

员摇摇摇摇

内 容 提 要

随着机动车的普及，道路交通事故也越来越频繁。为了强化

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对机动车交通事故实行无过错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以下

简称“机动车事故无过错责任”），同时，该法还规定以此种无

过错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建立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强制保

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并配之以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笔者将之统一称为“交强险”制度。建立“交强险”制度有利

于机动车事故受害人获得及时的保险金赔付和医疗救治；有利于

减轻机动车事故责任人的经济负担，化解事故责任纠纷；通过实

行“奖优罚劣”的浮动费率机制，还有利于促进机动车一方增

强安全意识。总体而言，它既保障了车祸受害人的权益，又实现

了“交强险”的受害第三人、保险人、被保险人这三方主体的

利益平衡，有利于社会安全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交强险”与纯商业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以下

简称“三责险”）相比，它具有社会性、公益性和强制性的特

征。笔者通过借鉴法律经济学、法律伦理学和法律社会学等方法

对“交强险”的基本原理、保险标的、被保险人、保险人和受

害第三人等主要方面进行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后发现，它与“三

责险”相比，不仅具有“事故无过错归责”、“强制投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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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微利经营”、“第三人直接求偿”和“社会救助基金补充救助”

等制度特色，而且在被保险人的范围的扩张、保险人的不保事项

减少、受害第三人权益扩张等主要内容方面，也与“三责险”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充分体现了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客

观化和损失承担社会化的大趋势。

在本书中，笔者将结合世界的相关立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

分别对“交强险”的基础理论、保险标的（“机动车事故无过错

责任”）、被保险人、保险人、受害第三人等主要问题进行专题

研究，分析其理论基础并提出立法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的结构

和大致内容如下：

在第一章中，笔者阐述了“交强险”的基本原理。在第一

节中，首先介绍了“交强险”的概念、特征和功能。在第二节

中，简要列举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总结了成功的立法

经验和基本原则。在第三节中，分析了“交强险”制度运作

机理。

在第二章中，笔者主要是分析“交强险”的保险标的———

“机动车事故无过错责任”。在第一节中，指出了机动车事故责

任的演变过程并研究这一保险标的的意义。在第二节中，对世界

范围内的机动车事故侵权责任的立法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了相

关立法背景。在第三节中，分析了对“机动车事故采用无过错

责任”的立法动因，指出这一责任形式可以预防和减少交通事

故。同时，还对我国的侵权法的归责体系的重建提出了自己新的

看法。在第四节中，分析了“机动车事故无过错责任”的责任

主体的判断依据。在第五节中，指出了机动车事故适用无过错的

侵权责任时的几个例外情况。在第六节中，阐述了“机动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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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无过错责任”适用过失相抵的理由与原则。

在第三章中，笔者对“交强险”中的被保险人一方（包括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进行了专题研究。在第一节中，简要地阐

述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概念、主要义务等基本理论。在第二节

中，研究了“交强险”中被保险人的范围的扩张问题，指出除

了被保险人之外，还应当有附加被保险人。第三节中，提及了被

保险人的性别、年龄、驾驶记录等应当成为制定“交强险”保

险费率时的参考因素。

在第四章中，笔者对“交强险”中保险人进行了专题研究。

在第一节中，阐述了保险人的概念、经营体制和权利与义务等基

础理论。在第二节中，专门探讨了“交强险”的保险责任范围

问题。在第三节中，专门研究了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权的含义及其

在“交强险”中的适用等问题。在第四节中，专门研究了保险

人对被保险人的追偿权的功能与特点。

在第五章中，笔者专门对“交强险”中的受害第三人问题

进行了研究。在第一节中，分析了受害第三人的概念、特征及其

在该强制保险中的法律地位。在第二节中，分析了受害第三人的

范围，指出我国“交强险”的受害第三人的范围应当适当扩大。

在第三节中，系统分析了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的法

律依据、特征、行使等方面的问题。在第四节中，详尽地探讨了

受害第三人的社会救助基金的作用、运作和管理等问题。在第五

节中，探讨了受害人的“抢救费”请求权的法律性质和行使

问题。

在第六章中，笔者总结了我国“交强险”的现状，分析了

其制度背景并提出完善措施。在第一节中，简要地分析了我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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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的立法沿革，总结了其立法特色和优势。在第二节

中，指出“交强险”制度所反映的现代事故责任客观化和社会

化的时代大趋势。在第三节中，针对“交强险”的立法模式、

各方主体、监管机制和配套机制的不足提出了改进建议。

本文的创新和特色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方法上的创新。笔者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和传统法

学方法相结合，分析了机动车交通事故采用无过错的危险责任的

根本原因，让容易控制事故风险的机动车一方来提高其注意义

务，以减少交通事故和节约诉讼成本，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其次是观念上的创新。其一，笔者通过对“机动车事故无

过错责任”的经济和伦理分析发现，它实质上是一种实行无过

错责任主义的危险责任，整个侵权责任法的归责体系可重新整合

为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这两大归责标准和事由，并统一于“公

平”这一归责原理；其二，笔者认为不应简单地将“交强险”

制度看做是“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的产物，其实，该制度还

蕴涵着深刻的法律经济学和法律社会学原理，它恰到好处地处理

了保险人、被保险人、受害第三人之间的相互博弈和彼此制衡的

关系，实现了一种“有效率的正义”；其三，笔者分析指出“交

强险”制度代表了现代工业社会下的危险活动事故的归责原则

客观化和事故承担社会化的大趋势。

最后是制度上的创新。笔者就整个“交强险”及其三方主

体的制度完善提出了不少建议。如我国的“交强险”应采用专

门立法的模式，正确厘定保险费率，赋予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和追

偿权，完善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完善监管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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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摇摇论

第一节摇研究的对象概述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汽车时代，机动车交通事故频繁发生，成

为危害社会的一大杀手，而车祸受害人又往往是社会中的弱势群

体，因此，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

决，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机动车一方对交通事故承担无过错侵权损害赔

偿责任，进而又以立法强制机动车保有人投保“交强险”，并建立

社会救助基金制度，以全面保障机动车事故受害人的基本权益。

这种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的客观化及其保障机制的社会化，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通行做法。我国也概莫能外。

我国圆园园源年缘月员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重新配置了机动车

与行人、非机动车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加重了机动车所有人和

管理人（以下简称机动车一方或机动车保有人）的责任。该法

第苑远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

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

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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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

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

任。”这一规定表明肇事机动车一方对受害人承担的是无过错的

损害赔偿责任。它不仅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第员圆猿条所创立
的“高度危险作业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立法精神，① 也符合世

界范围内认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立法趋势。② 它彻

底否定了“撞了白撞”，集中体现了该法“以人为本，保护弱势

群体，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是我国侵权法的一大进步。

然而，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

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大幅度提高了人身损害赔偿的标

准。③ 这将大大增加了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负担，严重的会使加害

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陷入一定的困顿；同时，它还将增加肇事

车辆逃逸的可能性，从而使车祸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得不到

落实，从而引发诸多新的问题。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确

立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的无过错的危险责任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

须有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基金制度与之配合，使机动车

肇事带来的损失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尽可能广泛地分散开来。有

鉴于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员苑条规定，国家实行“交强险”

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

①

②

③

《民法通则》第员圆猿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
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砸燥遭藻则贼匀援允燥燥泽贼，粤怎贼燥皂燥遭蚤造藻蚤灶泽怎则葬灶糟藻葬灶凿晕燥原云葬怎造贼造葬憎，圆灶凿藻凿援圆园园圆，苑援
以北京地区为例，依据以前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对交通事故死亡

赔偿额通常为愿万多元，而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则要赔偿圆园多万元。



绪摇摇论

摇摇允陨阅韵晕郧悦匀耘允陨粤韵栽韵晕郧杂匀陨郧哉匝陨晕匝哉粤晕在耘砸耘晕匝陨粤晕郧在匀陨月粤韵载陨粤晕在匀陨阅哉

猿摇摇摇摇

定。与此相应，国务院于圆园园远年猿月猿园日颁布了《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对“交强险”

的具体运行规则和有关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初步的规

定。这为我国实行普遍的“交强险”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带有社会性、公益性和强制性特点的“交强险”制度有别

于“三责险”制度。它不仅以车祸受害人能够得到迅速而及时

的救助作为立法目的，① 而且在保险标的、被保险人、保险人等

方面不同于任意责任保险，它还具有“受害第三人直接求偿”、

“社会救助基金补充保障”、“强制被保险人缔约”以及保险人

“保本微利”经营等特色。可以预见，以机动车一方承担的无过

错侵权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交强险”制度将会给千千万万

民众的生产生活，给交通运输与管理以及保险经营的理念与实务

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对“交强险”制度的功能作用、主体特征、

主要内容、运行规则、制度缺陷的分析和研究，正是本文的主要

任务。

第二节摇研究的现状述评

一、国外现状述评

由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和中国现阶段相类似的机

动车飞速发展和交通事故急剧上升的时期，因而，它们对机动车

① 丁凤楚：《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评析》，载《上海保险》圆园园缘
年第员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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